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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送检的仪器需在此粘贴查询单号


东莞计量院
South China National Centre of Metrology & Guangdo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 (Dongguan Institute) 
计量器具检定/校准/检测委托单
单位全称
：                                       部门名称：             联系人：          电话及分机：            传真：         
详细通信地址：                                    手机：              电子邮件：             邮政编码：        企业代码:          
	序号
	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设备编号
	数量
	附件
	客户要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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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要求：□优先出检定证书   □校准证书   □按去年证书   □检测报告
	缴款方式：

□ 转账
□ 支票
□ 现金

□ 刷卡
 □ 二维码
	□ 常规 (石排送检5个工作日完检，东城送检

6个工作日完检；检测7个工作日完检) 
□ 与客户协议时间：（　　）个工作日
	是否出具校准周期建议：

□是  □ 否

	委 托

方 承

诺
	对本院委托送检的协议内容均予认可（有关条款请详细阅读委托单背面的说明，委托方签名确定表示已阅读并接受相关内容），对所需检定/校准/检测及其他相关费用保证支付。

       委托方代表签名：

	
	
	

	
	
	
	
	是否有协议（或合同）：

□是  □ 否

协议号：

	
	
	
	
	若本单不够填，请在续单上续填


点收人：                 发件核对人：（1）                 取件人：                        送检日期：       年    月     日（盖章）







       发件核对人：（2）                                                 领取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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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本单一式两联，客户送检时与我院收发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并盖收发章后生效，第一联交收发室作存根，第二联交客户作计量器具提取凭证，如有丢失需开具单位证明（含取件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取件人身份证原件方可办理。

2.本院检定/校准执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校准规范、经实验室认可的校准方法和本院推荐的其他方法。一般情况下，依据计量检定规程的出具检定证书，其余出具校准证书。检测出具检测/测试报告。本院依据相关校准规范/检测标准和CNAS-GL015：2022《判定规则和符合性声明指南》6.2.1条款作出符合性判定。如对证书报告的校准/检测依据、校准/检测内容、校准/检测周期建议，以及符合性判定的规范或标准以及判定规则有特殊要求的，请在“客户要求”中备注。

3.申报单位请认真核对报检仪器的准确用途是否属于强制检定，确保所报检仪器均属于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4.计量器具接收时只作一般性外观检查。使用非220V电压的计量器具必须声明和贴有标志。取件时应确认计量器具是否正常，证书、标签、附件是否齐全，确认后取走的计量器具，出现问题本院不再承担责任。如因无合适的外包装而造成玻璃器具或其它易损易碎送检样品的损坏，由客户负责。

5.完检时间：一般石排送检的计量器具5个工作日完检，东城送检的计量器具6个工作日完检，检测工作7个工作日完成。

6.已报价的仪器将按报价单收取相关费用，未经报价的仪器按照公示收费标准收取费用。客户接到缴款通知后，请于30日内将款项汇入本院银行账户或携款到本院缴交，并领取计量器具。逾期不领取的每日按检定收费标准的2%加收保管费；超过60日每日按检定收费标准的4%加收保管费；超过6个月不领取的，按无主处理。客户如采用汇款方式，请用证书所写单位名称汇款，如用个人姓名或用与证书单位不同的单位名称汇款，需将汇款单及证书单位名称、委托单号发送至本院财务室确认。

开户单位：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东莞计量院   开户银行：东莞银行石排支行  银行账号：500001301988888
7.本院联系方式：业务室：22200760/22200970　 E-mail：yws@scmdg.com.cn 　　投诉：22616326  

东城收发查询电话：22201721/22601793   石排收发查询电话：82633162/82633359    财务查询电话： 22201710
仪器完检查询方式：通过微信查找公众号“东莞计量”进行关注，发送委托单号即可查询。    本院网址：www.scmdg.com.cn
电学室：22200761  力学室：22200756  热工室：22634077　长度室：82633108  衡器室：22201720/23061858  流量容量室：22668509

本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152号 　 邮编： 523343　

东城收发点：东莞市东城区莞温路552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办公区）大院内    邮编：523120

8.东城收件时间：8：30－17：30   东城发件时间：8：30－12：00；14：00－17：30　（星期六、日及节假日休息）

石排收件时间：9：00－17：00   石排发件时间：9：00－12：00；13：00－17：00　（星期六、日及节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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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识别：


委托方是否第一次


送检，请打√


是□  否□





第一联：交收发室作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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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识别：


委托方是否第一次


送检，请打√


是□  否□





第二联：交客户作计量器具提取凭证








